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下文載列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的《四川成渝
外部信息報送和使用管理制度》，謹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張永年

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成都
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唐勇先生、張志英先生、張楊女士、 
高淳先生、周黎明先生、王栓銘先生、劉明禮先生、胡煜女士、羅霞女士#、馮建先生#、
趙澤松先生#及謝邦珠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本办法于二○一○年三月九日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事项在编制、审议和披露期间的外部信

息报送和使用管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四川成渝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信息披露内控制度的要

求，对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事项履行必要的传递、审核和披露流程。 

第三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涉密人员在定期报告

编制、公司重大事项筹划期间，负有保密义务。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公布前，不

得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向外界或特定人员泄漏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的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业绩座谈会、分析师会议、接受投资者调研座谈等方式。 

第四条 对于无法律法规依据的外部单位年度统计报表等报送要求，公司不

得违规报送。 

第五条 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应当报送的，公司应将报送的外部单位相关人

员作为内幕知情人登记在案备查。 

第六条 公司应将报送的相关信息作为内幕信息，并书面提醒报送的外部单

位相关人员履行保密义务。 

第七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不得泄露报送的本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得利用

所获取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买卖本公司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本公司证券。 

第八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因保密不当致使前述重大信息被泄露，应立即通知

公司，公司应在第一时间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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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在相关文件中不得使用公司报送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除非与公司同时披露该信息。 

第十条 外部单位或个人应该严守上述条款，如违反本制度及相关规定泄

露、利用本公司报送信息，致使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要求其承担

赔偿责任；如利用所获取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买卖公司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证

券的，本公司将依法收回其所得的收益；如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第十一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做规定的，适用《公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制度与《公司章程》

规定不一致的，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 

第十三条 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对本制

度进行修改。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三月九日 

 2 


